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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9/2021_2022__E7_A8_8E_

E5_8A_A1_E8_A7_84_E7_c46_549465.htm (1)税务规章的施行

时间。按照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税务规章一般

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对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

率、货币政策的确定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

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一规定，也为税务规章施行

时间的确立开了口子，即在特殊情况下，税务规章也可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 (2)税务规章的解释。税务规章由国家税务总

局负责解释。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需要对税务

规章进行解释：一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税务规章规定的具体含

义的；二是税务规章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明

确适用税务规章依据的。税务规章的解释，包括修改和废止

，需参照税务规章制定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税务埋章解释

与税务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3)税务规章的适用。税务规章的

适用规则包括：一是税务规章的效力低于法律、行政法规；

二是税务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都作出过规定，特别规定与一

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

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三是税务规章一般不应溯及既往，但

为了更好地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权力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

定除外。 (4)税务规章的冲突裁决机制。税务规章与地方性法

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

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税务规章

就不再适用；认为应当适用税务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裁决。因为国务院的权限范围是可以对税务规章的合



法性及合理性加以判断，有改变或撤销税务规章的权力，而

对地方性法规，由于其制定主体是地方人大，国务院无权改

变或撤销地方性法规，只能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税务

规章与其他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

致的，由国务院裁决。 (5)税务规章的监督。按照《立法法》

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有关规

定，对税务规章的监督主要包括：一是备案审查。税务规章

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由国家税务总局法制部门向国务院

法制办备案，国务院法制办对报送备案的税务规章有权加以

审查。二是提请审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

、公民认为税务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国

务院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研究处理。三

是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税务规章。税务规章具有下列情形

的，应当予以改变或撤销：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违背法定程序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

变或撤销的等。此外，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规章“参照

”适用，对不适当的税务规章虽然不能宣布无效或予以撤销

，但有权不适用不适当的税务规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对税务规章的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